新村乡2022年度财政收支决算报告

2022年，全乡上下在区委区政府和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在乡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不惧困难、直面问题、迎难而上，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，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，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，锚定“稻香、业兴、村美、民乐”的稻米文化小镇建设目标，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原则，切实履行财政保障和服务职能，顺利完成年度财政收支任务，为全乡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。2022年财政决算情况如下：
1.2022年，新村乡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250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；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50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2.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区财政下达额度共计11389.68万元，2022年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支付共计9894.54万元，2022年转移支付资金结余1495.14万元，结转至2023年专项转移项目资金中。
一、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

2022年，乡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2500万元，主要完成情况如下：

1.区拨托底保障资金1550万元；
2.乡镇体制分成收入40950万元。
二、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
新村乡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2500万元，主要执行情况如下：
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614.93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2.教育支出17.69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3.科学技术支出3006.4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4.文化与传媒支出94.51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5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729.13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6.医疗卫生支出233.48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7.节能环保支出5909.22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8.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436.4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9.农林水事务支出1180.29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10.交通运输业支出200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11.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8509.3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12.商业服务等支出230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13.援助其他地区支出68.71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14.住房保障支出399.8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

三、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

2022年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收到区财政下达额度共计11389.68万元（其中区级4822.88万元，市级5462.05万元，中央级1104.75万元），2022年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支付共计9894.54万元（其中区级4007.73万元，市级4793.62万元，中央级1093.19万元），2022年转移支付资金结余1495.14万元（其中区级815.15万元，市级668.43万元，中央级11.56万元），结余资金结转至2023年度，同2023年的转移支付资金一并专款专用。



